
主旨：

說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受文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1年9月29日               
發文字號： 工程企字第1110017885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說明二

 關於大專院校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身分及後續如遭機關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停權效力，詳如說明，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機關。

一、

二、

 　

按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8條規定：「本法所稱廠

商，指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各機

關工程、財物、勞務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團體。」

又同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機關訂定投標廠商資格，不得

不當限制競爭，並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

力者為限。是以，可提供履約標的且具有履約能力之大

專院校「系所」，屬採購法所稱「廠商」。採購法未限

制大專院校必須以「學校」名義參與投標。

依教育部過去函釋（例如教育部102年5月30日臺教人(二)
字第1020078909號函），為避免影響學校校務基金收益

及教學研究品質，國立大專院校教授承接委託案件應以

「學校具名」對外簽約，不得以「專任教師」及「校內

單位」名義參與投標，衍生國立大學之學校系所欲參與

採購，均應以學校名義投標。嗣教育部以111年7月20日
臺教人(二)字第1110056814號函各國立大專院校（如附件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
號9樓

承辦人 ： 張志偉
聯絡電話 ： 02-87897617
傳真 ： 02-87897604
E-mail ： casals@mail.pcc.gov.tw

1110021757

總收文　11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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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二)

），同意學院、學系及研究所等校內學術單位循行政作

業程序取得許可後，具名對外簽訂契約，惟一切收支應

納入校務基金，由學校監督及統籌管理運用，學校並應

督促承接計畫之學院、學系及研究所等校內學術單位落

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爰嗣後國立大專院校「校內學術

單位」（學院、學系、研究所）得經學校同意後參與政

府採購，並以其名義具名簽訂契約。

大專院校參與政府採購如經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其

停權效力，說明如下：

大專院校「校內學術單位」（學院、學系、研究所）

參與採購投標及簽約，經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其

停權效力僅及於遭刊登公報之「校內學術單位」，不

擴及學校或其他系所：機關辦理委託研究案件，履約

能力重在履約者對研究標的之專業，而大專院校內不

同教授、系所專長不同，實際履約者應僅侷限在參與

系所（或教授團隊），學校並未參與，且學校對於研

究成果亦無法審核及干涉，難以實質監督管理。基於

權責相合之法理，權利義務應對等，且違反義務始負

責任，而不應將責任加諸於無關之對象。爰如大專院

校之「校內學術單位」（學院、學系、研究所）參與

政府採購，遭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效力不擴

及學校或校內其他系所。

大專院校以「學校」參與採購投標及簽約，經機關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其效力範圍包含校內所有「學術單

位」：大專院校以「學校」名義參與政府採購投標及

簽約，因於投標及履約過程中，參與採購之主體為學

校，爰停權效力包含學校及校內所有單位（含學院、

學系、研究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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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

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

署、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各鄉鎮市公所、各

國立大專校院

副本：國立成功大學（兼復貴校111年8月11日成大總字第1110403061號函）、本會各
處室會組、本會企劃處（網站） 111/09/30

08: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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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李家綺

電話：02-7736-5926

電子信箱：chi606@mail.moe.gov.tw

受文者：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二)字第11100568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國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承接計畫之內部管理機制一

案，請查照並依說明項辦理。

說明：

一、旨揭內部管理機制，前經本部102年3月4日臺教人（二）字

第1020030926號函以，國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承接計畫，

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契約，各校應將相關規範納入聘約，並

訂定違約之議處規定。

二、考量國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承接委託研究計畫之學術研究

及知識成果，有助於政府各項政策推動，案經轉准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111年6月6日工程企字第1110011887號書函

釋以，大學學院、學系及研究所為大學下設學術單位，符

合政府採購法第8條所稱廠商，於符合招標文件規定時，得

參與政府採購。爰為期促進國立大專校院研究量能，放寬

學校基於整體校務發展，亦得同意學院、學系及研究所等

校內學術單位循行政作業程序取得許可後，具名對外簽訂

檔　　號:
保存年限:

5

111001788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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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至各計畫之智慧財產權、成果歸屬及運用，則由契

約規範管理。惟專任教師仍不得逕以個人名義自行承接計

畫及接受委託簽約。

三、學校如經整體考量，經行政程序同意學院、學系及研究所

等校內學術單位承接委託研究計畫，並具名對外簽訂契

約，仍應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9條第1項及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2條第2項規定，將一

切收支納入校務基金，由學校監督及統籌管理運用，學校

並應督促承接計畫之學院、學系及研究所等校內學術單位

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

四、另有關學校參與委託研究計畫之政府採購案件如遇履約爭

議，請參酌本部107年2月21日臺教秘（二）字第

1070019968號函意旨，善用多元化之爭議處理機制，避免

衍生政府採購法停權情事。又如對學院、學系及研究所參

與政府採購事宜有疑義，請逕洽詢政府採購法法規主管機

關；如對招標文件有疑義，請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以書面

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

五、本部102年3月4日臺教人（二）字第1020030926號函與本函

牴觸部分，自即日起併予停止適用。

正本：各國立大專校院

副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計部、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會計

處、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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